任发〔2024〕3号

关于任圩街道司法所长参加党政工作会议

制度的通知 
各社区、各部门：
现将《任圩街道司法所长参加党政工作会议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中共相山区任圩街道工作委员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17日
任圩街道司法所长参加党政工作会议制度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合法性审查工作全面开展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，及时研究、处理重大问题，及时交流和沟通思想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结合我街道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在研究我街道下列重大决策事项、规范性文件、政府合同以及需要司法所合法性审查把关的其他事项时，应通知司法所长列席党政工作会议:
（一）对外签署的引资额为1000元以上，达到“一事一议”标准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;
（二）投资额达500万元以上，且涉及群众切身利益、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;
（三）制定有关土地、文化、环境、小城街道和等涉及面广、社会关注度高，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直接影响的重要规范性文件；
（四）需报请街道办事处批准的涉及国有资产处置、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;
（五）涉及教育、卫生、养老等社会事业、城市管理体制机制、社会治理等重大改革创新；
（六）涉及重大环保问题的基础设施，生活垃圾、污水及其他废弃物处理重大设施等文明城市建设重大项目；
（七）重大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竞争性配置；
（八）街道办事处认为需要合法性审查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第三条 党政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议题，原则上由综合办公室在会议召开三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通知司法所长，并提供会议议题的相关材料，包括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依据和履行决策法定程序说明等。
第四条 司法所长应按会议通知要求，按时出席会议，遵守会议纪律。
第五条 司法所长列席党政工作会议，对会议议题和内容提出相关法律意见、建议。
第六条 司法所长列席党政工作会议，可以:
（一）听取会议报告、情况介绍；
（二）参与会议讨论；
（三）发表合法性审查意见，提出建议。
第七条 对司法所长提出的合法性审查意见、建议，党政工作会议应当决定是否采纳，并在会议记录上明确记载。
第八条 综合办公室对列席会议相关情况做好记录，并对出具的法律意见、建议等做好存档工作。
第九条 司法所长列席党政工作会议，不能代替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第十条 司法所长列席党政工作工作会议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未经批准不得随意传播和扩散会议内容。
第十一条 本规则从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